
 
 

律政司司长在北京出席 2025 金融街论坛年会金融法治论坛致辞（只有中文）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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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资深大律师今日（十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出席

2025 金融街论坛年会金融法治论坛的致辞：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早上好。我非常荣幸能够出席今日这个重要的论坛。首先，我想感谢

北京金融法院提供这个平台，让我有机会就「深化京港合作，提升涉外法治建

设水平」这个议题，与大家分享我的一点意见。 

 

  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不仅保留亦持续发展其独特的法律和金融制度，

而两者关系更是密不可分。香港今日能成为人所共知的国际金融中心，其中一

个重要原因是拥有一个以普通法为基础的高度法治环境。香港的金融法律制

度，一方面便利和促进资金自由进出、各类金融活动有序进行，另一方面公平

有效地保障投资者和其他持份者的合法权益。 

 

  就京港这方面的合作而言，我认为香港能发挥起码以下三项功能： 一是

为以北京为基地的各类企业「出海」或与外方合作时作为一个融资平台；二是

为北京金融法治建设提供一个参考；三是以累积的经验和知识协助北京培养金

融法律服务人才。要充分和有效合作、让香港发挥上述功能，前提是必须对香

港现行金融法律制度的一些基本架构和概念，以至最新的发展有一定的理解。

故此，我希望用今天的宝贵机会作简单报告。 

 

现行多管齐下的严谨执法机制 

 

  确保所有金融活动严格依法进行，所有违法者受法律制裁，是维持大众对

金融制度信心的关键。香港对金融市场一向采取多管齐下的执法机制，以有效

涵盖所有风险与违规情形。其中，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

专注于证券期货领域的监管；而香港交易所（港交所）则透过其上市委员会，

监管上市发行人及上市公司。如果案件涉及其他商业诈骗或贪污等罪行，香港

警务处以及廉政公署更会介入调查。 

 

  以证监会为例，在香港法例第 571 章《证券及期货条例》下，证监会可透

过民事及刑事双轨制裁机制有效地打击内幕交易等市场失当行为。首先，就民

事方面，我们设立了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由一名高等法院法官或前法官出任

主席及两名成员组成，获赋权处理各种形式的市场失当行为个案，包括内幕交

易、操纵市场等。该审裁处会以较易达到的民事举证标准作出裁决，并可施加

多种民事制裁，例如下令违规者交出所赚取的利润、发出停止及终止令，以及



 
 

撤销违规者出任公司董事等。就刑事方面，如果证据充分及符合公众利益，犯

案者会遭受刑事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入狱 10 年及罚款港币 1,000 万

元。这种双轨并行的制度，可提高靈活度并确保法律的严格执行。 

 

  值得一提的是，《证券及期货条例》的部分条例具有域外效力。在 SFC v 

Subotic (2023)一案中，香港终审法院裁定证监会有权不经法院许可，直接向境

外被告发出诉讼文件，并确认证监会可向法院对境外违法者申请单方面资产冻

结强制令。该判决肯定了证监会打击跨境市场失当行为的能力。 

 

  除了执法机关的努力外，香港法院对涉及金融市场的其他刑事罪行也采取

极为严厉的态度。例如，近年针对使用傀儡户口的洗黑钱案件，法院会应控方

的申请对罪犯的刑期加幅高达三分之一，通过严厉判刑达致阻吓效果，有效保

护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声誉。 

 

香港金融法律体系的持续更新 

 

  另一方面，为确保监管框架能回应新挑战，香港会根据市场发展与新兴风

险，不断检视现行机制并调整相关法例。 

 

  以虚拟资产为例，虚拟资产交易日趋活跃，大部分交易均通过虚拟资产交

易平台进行。不少投资者会把虚拟资产投放在交易平台以赚取回报。为保障投

资者及减低对传统金融体系构成风险，我们于二○二三年六月实施了虚拟资产

交易平台发牌制度——所有在香港经营业务，或向香港投资者积极推广其服务

的中央虚拟资产交易平台，都须获证监会发牌并遵守相关的监管规定。 

 

  近年来，与法定货币挂钩的数位资产——稳定币——迅速崛起。今年八

月，我们推出了《稳定币条例》以监管涉及稳定币的活动及设立发牌制度。条

例实施后，任何人如在香港发行法币稳定币，或在香港或以外发行宣称锚定港

元价值的法币稳定币，必须向金融管理专员申领牌照。相关人士须符合储备资

产管理及赎回等方面的规定，包括妥善分隔客户资产、维持健全的稳定机制

等。《稳定币条例》进一步完善香港数字资产活动监管框架，以保障货币和金

融稳定，并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为进一步加强投资者保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与证监会在今年六月底展开

联合谘询引入针对虚拟资产交易服务和托管服务者的监管制度，计划赋权证监

会向虚拟资产交易服务提供者和托管服务提供者发牌并进行监督，并执行相关

规例，证监会亦会负责为这两类重要服务提供者制订合规标准。此外，我们也

建议修订相关法律，限制使用某些可能会误导投资者的称衔，如限制会让投资

者误以为某行业务或营运已受到证监会监管的称衔。 

 

法律人才培训 



 
 

 

  刚才我提及涉外法治人才培训。我们律政司在去年十一月正式启动成立香

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透过善用香港中英双语普通法制度和国际化格局，

为包括内地的法律界人士提供能力建设、知识和经验分享的平台，例如学院刚

举办了中国企业出海法律实务培训班，向参加培训班的 33 位中央直属国有企

业的法务主管及合规主任探讨中国企业「出海」的风险及其适用的合规策略，

当中包括有关香港稳定币的专题讲座和监管香港证券及期货市场的座谈环节。

我们期待与北京金融法院和不同单位商讨，量身打造针对性的培训课程，培育

优秀涉外法律人才。 

 

  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必须更善用其制度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国家发展

大局。其中重要一环，就是加强与北京及其他内地城市在金融法治建设方面的

合作。我期待与北京涉及金融法治建设各单位共同探讨，如何制定和落实具体

措施，深化合作，携手提升涉外法治建设水平，为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改革开

放作出必要和更大的贡献。最后，我预祝今日的论坛圆满成功。谢谢。 

  

完 

2025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二） 

 


